抚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结果公告

一、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93号         

二、基本情况
       本机关收到采购单位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报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公司在参与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扩建区无线覆盖项目第二次（采购编号:FZHX-2024-0013-1）中标后，主动向采购人发出放弃项目中标资格函。经核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公司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的行为属实。
三、处罚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赣财规〔2023〕4号）、《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财政部门不予、减轻、从轻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的通知》（赣财规〔2024〕8号）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公司作出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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